
南京市浦口区浦云路226号10幢一单元2801室
（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1月26日10时至2026年1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
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
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浦口区浦云路226号10幢一单元2801室。建筑年代2020年。建筑总层数为35层，拍
卖对象层数为第28层。产权登记建筑面积12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97.01平方米。平面布局为四室两厅一厨两
卫，内部结构完好，水、电设施齐全。

起拍价：165万元；询价价格：201.7万元；保证金：9万元；加价幅度：0.45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即日起至本轮拍卖开始前2日止（节假日除外）工作时间接受咨询，有意

者请自行前往看样或与本院看样人员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帐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9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
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咨询电话：18014459383（戴） 看样电话：400-9629-877（洪）、17397957971（洪）
联系地址：南京市七里河大街132号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768748（于）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1月26日10时至2026年1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
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1158，户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南京市浦口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丽岛路21号29幢1201室。建筑年代2011年。建筑总层数
为29层，拍卖对象层数为第12层。产权登记建筑面积111.6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85.09平方米。室内平面布
局为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室内结构完好，水、电设施齐全。

起拍价：123.28万元；询价价格：176.11万元；保证金：7万元；加价幅度：0.35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即日起至本轮拍卖开始前2日止（节假日除外）工作时间接受咨询，有

意者请自行前往看样或与本院看样人员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京东账户内应有足够的余额（7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
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咨询电话：18014459383（戴） 看样电话：400-9629-877（洪）、17397957971（洪）
联系地址：南京市七里河大街132号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768748（于）

南京市浦口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丽岛路21号29幢1201室
（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新莱街1号2幢404室、3幢301室
（第一次拍卖）的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1月26日10时至2026年1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江苏省南京
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
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标的1：南京市浦口区新莱街1号2幢404室。建筑面积140.22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9.92平方米。
起拍价：107.1万元；询价价格：153万元；保证金：6万元；加价幅度：0.3万元。
标的2：南京市浦口区新莱街1号3幢301室。建筑面积141.2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09.92平方米。
起拍价：107.8万元；询价价格：154万元；保证金：6万元；加价幅度：0.3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即日起至本轮拍卖开始前2日止（节假日除外）工作时间接受咨询，有意
者请自行前往看样或与本院看样人员联系统一安排看样。

三、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帐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金。请务必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还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咨询看样电话：18795868667（吕）
联系地址：南京市七里河大街132号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768748（于）

原定于12月24日出发的老挝7日
游，眼看已是12月26日，报名的游客却
仍在南京，出游计划化为泡影。多位读
者向扬子晚报投诉，称他们在乐夕阳旅
游俱乐部报名旅游疑似被骗。

“前后交了5000多元报名费，就等出
发了，没想到却联系不上人。”读者贡先生
告诉记者，他此前通过乐夕阳旅游俱乐部
报名了12月24日出发的老挝7日游 ，
满心期待异国之旅，却在12月19日意外
发现“乐夕阳”已人去楼空，负责人蒋某的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和贡先生一样，谢女士也报名了12月
24日的老挝7日游，“出发日期越来越近，
俱乐部那边毫无音信，连基本的出行注意
事项都没人告知。”谢女士告诉记者，她多
次联系俱乐部业务员小武，对方先是以生
病为由推脱，后又提出行程要改期。心生
疑虑的谢女士于12月19日赶往俱乐部核
实，只见大门紧锁，早已不见往日的经营痕
迹，“我们维权群就有87个人，不排除还有
不知情或者没有加群的人。”

相较于只报名单趟行程的游客，周女
士的损失更为惨重。她不仅报名了12月
24日的老挝游，还预订了明年1月3日的
邮轮行程，甚至邀约了3位好友一同出
行。“老挝游每人1780元，邮轮游每人
2680元。”周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此前曾
通过该俱乐部报名过上海短途游，当时因
“人数不足”俱乐部顺利退还了订金，也由
此给他留下了好印象，“现在想来，极有可
能是套路。”

报名了老挝和邮轮行程的丁女士告
诉记者，交完费用后“乐夕阳”先后给了她
两只盐水鸭、两箱酒，“谁想到有个大坑在
等着呢。”

12月21日，周女士的好友尝试联系
“乐夕阳”的负责人蒋某，对方以“测试退款

流程”为由，退还了100元，并留言“创业不
易，希望理解”。当追问其剩余款项的退还
事宜时，蒋某便不再回复。12月26日记
者联系采访时，其电话仍处于无人接听状
态，剩余款项的追回陷入僵局。

“我们退休职工攒点钱不容易，就想
趁着身体好多出去看看，没想到却被这
样坑骗。”让王先生颇为愤慨的是，“乐夕
阳”的业务员还利用老年人对网络操作
不熟悉的弱点，将航班查询信息截成图
并告知他机票已经预订。

“如今都在大力推动文旅产业的发
展，却有不良商家借机欺骗老年群体，不
仅损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文旅
市场的健康发展。”李先生希望相关部门
能尽快介入调查，为受害老年人讨回公道。
针对此事的后续进展，扬子晚报记者将持续
关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薛玲

马上要出游了，旅游俱乐部却人去楼空
南京多位老人报名出游疑被骗

扬子晚报讯（记者 郭一鹏）“好小众的
处罚单，我在上海走路违法了，就走了两步
自行车道！”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
帖称，因为未走人行道收到警告罚单。记
者调查后得知，此事并非个例，全国多地有
类似的查处，还有行人因此被直接罚款。

据这名网友介绍，事发地是上海，当
时警察通报了这一行为，当场开了单子让
其签字后才放行。

此外，有网友反映，在太原市迎泽大
街、柳巷南路因为未走人行道被处罚款5
元。而在河南郑州花园路，有行人因为不
靠路边行走也被罚款5元记0分。记者
注意到，宁波交警曾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
“鹰击一号”行人非机动车安全守护行动，
整治的重点就包括行人未在人行道行走
这一项。

事实上，这样的处罚是有法律依据
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关于“行人和
乘车人通行规定”，其中第六十一条写明，
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
靠路边行走；第六十二条则是，“行人通过
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
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
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
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
确认安全后通过。”而第八十九条则明确

告知，“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
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
罚款。”

一位事故交警向记者介绍，非机动车
道是为非机动车设计的，行人占用会干扰
正常通行。交警举例说，像有的人喜欢在
非机动车道上跑步，特别是早晚时段，如
果视线不好，很容易就会发生碰撞。

记者也从交警部门了解到，行人走
非机动车道，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要承担
相应责任。前不久，南京江宁交警大队
执勤二中队处理过一起事故：王某晚饭
后出门散步，在沿将军大道非机动车道
步行时，遇到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后
方驶来。由于夜间视线不佳，李某一时
大意，将王某撞倒在地，导致王某腿部受
伤。经认定，李某疏于观察，未在确保安
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是引发事故的主
要原因，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某未走人
行道，是引发事故的次要原因，负事故的
次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应根据当
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
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交警
解释说，王某步行的路段明明有人行道，
但却选择在非机动车道内步行，是引发
事故的次要原因，故需承担事故的次要
责任。

扬子晚报讯（记者 任国勇）26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司法案例研
究基地发布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典型案例。

原告葛某向民政局申请以“某市秦
少游藏书馆”为名设立文化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民政局以该名称不符合相关法
规为由不予核准。葛某向市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市政府作出维持决定。葛某诉至
扬州江都法院。法院认为，“秦少游”作为
历史文化名人，其姓名具有较高公众认知
度和文化象征，葛某拟设藏书馆业务与
“秦少游”缺乏关联，易引起公众误解，稀
释文化符号价值，判令驳回诉请。

魏某是苏州评弹魏调的传人，魏某
去世后，留有祖宅一套，但继承份额未能
协商一致，部分继承人诉至法院。法院
调查走访了解到，老宅对传承和发展苏
州评弹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协助全体
继承人达成协议：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
继承份额，由继承人魏小某出资翻建，用
于展示魏调评弹文化。法院的调解使昔
日老宅涅槃重生为魏调评弹文化传承
地，不仅定分止争，还鼓励了对评弹文化
的保护传承。

林某与妻子育有两子，后妻子病

故，两个孩子随林某生活。孩子的外公
外婆居住在外省，一直通过视频通话、
邮寄物品等方式维系与外孙的情感联
系。后来，林某拒绝老两口探望。老两
口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林某配合行使隔
代探望权。昆山法院综合考量孩子的
情感、学业、生活等需求，依法判决支持
外公外婆每月定时视频探望、每年暑假
定期实地探望，具体安排双方协商。法
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充
分考量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公序
良俗，既呵护了未成年人在缺失母爱后
获得更多亲属关爱，也慰藉了老人丧女
后的心灵创伤，为隔代探望权的合理行
使提供了司法保障。

工作群是沟通交流工作事务的网
络空间，张某在公司微信工作群里发布
“食堂疑似用做饭的勺子掏含粪便的地
沟垃圾”的不实消息。公司依据规章制
度对张某处分。张某对处分不满，依然
在公司工作群、自建同事群中发布相关
谣言，公司因此将张某辞退。启东法院
认为，张某的行为已超出职场言论自由
的合理边界，驳回张某诉请。判决既维
护了用人单位管理秩序，更助力营造清
朗的网络环境与和谐的职场氛围。

外公外婆能申请“隔代探望权”吗
江苏法院发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案例

行人未走人行道收到警告罚单
记者调查：多地有类似查处，还有人被直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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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夕阳旅游俱乐部突然人去楼空


